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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择机处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授权管理层择

机处置公司持有的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下简称：中原证券，股票代码：

601375）及公司子公司上海保港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保港”）

持有的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下简称：苏州高新，股票代码：

600736） 

 上述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交易概述 

1、中原证券 

公司于 2010年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出资 4,180 万元受让许

继集团持有的中原证券 1,000万股股份，占中原证券总股本的 0.26%。中原证券于

2017年 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简称“中原证券”，股票代码“601375”，

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月 3日。相关公告（临 2010-021）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及网站。 

2、苏州高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保港于 2015年 5月使用自有资金 129,999,997.49 元认购

苏州高新非公开发行 A股共计 13,641,133股，认购价格为 9.53元/股，占苏州高新



 

总股本的 1.14%，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年 5月 27日。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上

述股份公允价值 80,619,096.03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及《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管理办法》，上海保港 2017 年度计提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49,380,901.46元。相关公告（临 2015-040及 2017年度报

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网站。 

公司持有的上述金融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

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冲裁事项以及被查封、冻结等情形。 

3、交易概述 

为提高资产流动性及其使用效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择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证券市场情况及公司经营与财务状况，择机处置

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制定和实施具体的

交易方案以及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交易方式等事项。授权处置期限为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对上述事项产生新的决议为止。 

本次处置资产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处置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授权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事项将基于公司发展规划、经营财务状况及证

券市场行情作出的审慎决策，争取实现公司投资收益最大化。 

基于证券市场股票波动较大且无法预测，公司处置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收

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尚无法确切估计处置该资产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公司

将根据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次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择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事项予以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后，一致认为：本次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择

机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事项，基于公司发展战略、证券市场情况及公司经营与财

务状况，有利于提高资产流动性及其使用效率；该项处置资产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会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处

置资产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张家港保税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择机处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事项。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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